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本人于 2019年 4月 2日收到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对

公司提交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现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聘请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在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服务中恪尽职守、

尽职尽责，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遵守会计师事

务所的职业道德规范，客观、公正地对公司会计报表及内部控制

有效性发表意见。拟续聘其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控审计机构。经审核，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我们对公司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

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情

形，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

常经营和健康发展。我们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解，

本人确信所列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内

容，其必要性可以肯定，且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

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分公司进行存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 2019 年度在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

都分公司进行存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

了解，我们确信所列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降

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考虑，有利于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

畅通的融资渠道，且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

益。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五、关于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关于公司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解，我们确信签署该

《金融服务协议》是基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降低融资成本和融

资风险考虑，公司与财务公司合作是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及

共赢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朱厚佳       陈晟       陈嵩  

 

 

2019年 4月 11 日 

 
 


